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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友文教基金會會議議程 
 

壹、會議名稱：第八屆第二次董事會議 

貳、開會日期：107年 10月 13日（星期六）下午 14時 00分 

叁、開會地點：山富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分公司 會議室  

肆、主持人：陳國森 董事長                  記錄：許雅芬 

伍、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陸、主席報告： 

柒、會務報告： 

一、董事會議： 

    (一)107年 08月 12日召開第八屆第一次董事聯席會議。 
 

二、會務及業務： 
已於今年辦理 107年度優秀學生獎學金業務，申請時間為 107/09/03至 107/09/27。 

 

三、會計報告： 
107年度（7-9月）經費收支報表（附件 1，第 4-8頁）。 
 

捌、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母校 94周年校慶路跑活動，本會贊助相關事宜，提請討論。（附件 2，第 9頁） 

說明： 

（一）依過去往例，母校校慶路跑活動，本會擬贊助 6,000元。 

（二）由於 9月份需回覆母校體育室贊助情形，經董事長裁示，依往例同意贊助，並已回

覆母校體育室。 

（三）追認通過後，由秘書處辦理相關核銷作業。 

決議：依說明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本會工作人員薪資支給標準表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會薪資支給標準表於 103年 04月 20日第一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訂定。 

（二）已向主管機關徵詢，校友總會秘書及文教基金會幹事皆可以不支薪方式兼任。 

（三）因應基本工資調升，第三屆第二次理監事會決議重新擬訂薪資，並提出薪資支給標

準案，待下次會議討論。 

（四）現參照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約用聘僱人員工作酬金支給標準表（附件 3-1，第 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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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擬定本會工作人員薪資支給標準表。（附件 3-2，第 11頁） 

決議：依說明照案通過，然考量本會皆假日開會，幹事大學生起薪由 30,925 元起跳；碩

士起薪由 33,540元起跳。 

 

提案三：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修訂「財團法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友文教基金會獎學金申請辦法」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經 107 年 8 月 12 日第八屆第一次董事會決議，申請獎學金獲獎學生須加入校友總

會。 

（二）重新修訂及增添條文如下表。（附件 4，第 12-13頁） 

舊有條文 修改條文 

柒、申請手續： 

一、 檢附在校前一學年度上下兩

學期成績單（正本）及申請表

各乙份，逕送本會辦理。（※

檢附資料請務必統一以 A4格

式裝訂整齊） 

二、 經本會獎學金審核委員審定

獲獎名單後，以正式公文通知

各受獎者。 

三、 受獎者須繳交訪問傑出校友

記錄乙份，並交至校友總會進

行資料審核，完成後再行給付

獎學金。 

捌、獎金給付： 

得獎學生應攜帶身份證、印章

具領獎學金。 

柒、應備文件： 

一、申請書、學生證正反影本及身

份證正反影本各一份。 

二、檢附在校前一學年度上下兩學

期成績單（正本）乙份。 

以上證明文件，逕送本會辦

理。（※檢附資料請務必統一以

A4格式裝訂整齊） 

 

捌、受獎者權利及義務： 

一、 經本會獎學金審核委員審定

獲獎名單後，以正式公文通知

各受獎者。 

二、 受獎者須繳交訪問傑出校友

記錄乙份，並交至屏科大校友

總會進行資料審核，審核通

過，再行給付獎學金。 

三、 受獎者須繳費加入屏科大校

友總會。 

四、 受獎者須出席頒獎典禮。 

（※上述事情，若有未完成

者，基金會有權停止獎學金發

放。） 

玖、獎金給付： 

得獎學生應攜帶身份證、印章

具領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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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惟修改後條文，捌、受獎者權利及義務中，備註事項應修改為：上述事

情，若有未審核通過者，基金會有權停止獎學金發放。 

 

 

 

玖、臨時動議：  

拾、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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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友文教基金會薪資支給標準辦法（草案） 

107年 10月 13日第八屆第二次董事會會議……………… 

一、秘書/幹事 

年資 學士 碩士 備註 

第十二年 41,025 44,765 

參考國立屏東科

技大學臨時聘僱

（約僱）人員工作

酬金支給標準表 

第十一年 39,775 43,520 

第十年 38,655 42,270 

第九年 37,530 41,025 

第八年 36,535 39,775 

第七年 35,535 38,655 

第六年 34,540 37,530 

第五年 33,540 36,535 

第四年 32,670 35,535 

第三年 31,795 34,540 

第二年 30,925 33,540 

第一年 30,050 32,670 

※新進員工 3個月試用期以第一年酬金減 3,000元支給。 

※年終獎金參照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給付標準支給。 

 

二、行政工讀生 

1. 工讀生時薪依照勞動部所訂基本工資時薪調整。 

2. 依據 107年 1月 1日政府政策，時薪調高為 140元。 

3. 每月工讀 107小時，月薪為 14,980元，投保級距 15,840元，投保級距亦隨實際薪資調整。 

4. 每月薪資依實際工讀時數調整。 

 

 

 

 

 

 

 

 

 

 

 

 

 

 

 

 

備註：本辦法經董事會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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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友文教基金會獎學金申請辦法 
91.11.02第三屆第三次董事會議決議修訂通過 
96.11.10第四屆第九次董事會議決議修訂通過 
98.09.12第五屆第五次董事會議決議修訂通過 
100.10.22第六屆第二次董事會議決議修訂通過 
101.09.02第六屆第三次董事會議決議修訂通過 

壹、依據「財團法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友文教基金會組織章程」辦理。 

貳、主旨：為獎勵母校在學優秀學生，特定申請辦法。 

參、名額：每學年在校學生成績優良者 10 名；另因母校隸屬於技職體系，著重於技藝，

故增加特殊技藝表現傑出者 5名（若有空缺轉至成績優良），共 15名。 

肆、金額：每名新臺幣 6,000元整。 

伍、申請條件： 

一、 凡就讀母校之在學學生，均為申請對象。 

二、 在前一學年各學期之學業成績平均 85分（含）以上，操行成績 80分（含）以

上者，且不得有一科不及格。 
※附註：已入本會會員者或附清寒證明文件，獎學金審核委員會優先考慮。 

三、 學生在某專業上有特殊表現（持有証明），學業成績平均 80分（含）以上，操

行成績 80分（含）以上，並經二位教授推薦者亦可申請。 

陸、申請期限：每學年第一學期（依函文公告日期）辦理，逾期不予受理。 

柒、申請手續： 

一、 檢附在校前一學年度上下兩學期成績單（正本）及申請表各乙份，逕送本會辦

理。 

二、 經本會獎學金審核委員審定獲獎名單後，以正式公文通知各受獎者。 

三、 受獎者須繳交訪問傑出校友記錄乙份，並交至校友總會進行資料審核，完成後

再行給付獎學金。 

捌、獎金給付：得獎學生應攜帶身份證、印章具領獎學金。 

玖、本辦法經本會董事會審議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教育部核備後實施。 

拾、本會會址：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學府路 1號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綜合大樓 1樓 校友總會辦公室 

電話：08-7740248、傳真：08-7740309 

拾壹、若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之。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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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友文教基金會獎學金申請辦法 

(修訂版) 
91.11.02第三屆第三次董事會議決議修訂通過 
96.11.10第四屆第九次董事會議決議修訂通過 
98.09.12第五屆第五次董事會議決議修訂通過 
100.10.22第六屆第二次董事會議決議修訂通過 
101.09.02第六屆第三次董事會議決議修訂通過 
107.10.13第八屆第二次董事會議……………… 

壹、依據「財團法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友文教基金會組織章程」辦理。 

貳、主旨：為獎勵母校在學優秀學生，特定申請辦法。 

參、名額：每學年在校學生成績優良者 10 名；另因母校隸屬於技職體系，著重於技藝，

故增加特殊技藝表現傑出者 5名（若有空缺轉至成績優良），共 15名。 

肆、金額：每名新臺幣 6,000元整。 

伍、申請條件： 

一、 凡就讀母校之在學學生，均為申請對象。 

二、 在前一學年各學期之學業成績平均 85分（含）以上，操行成績 80分（含）以

上者，且不得有一科不及格。 
※附註：已入本會會員者或附清寒證明文件，獎學金審核委員會優先考慮。 

三、 學生在某專業上有特殊表現（持有証明），學業成績平均 80分（含）以上，操

行成績 80分（含）以上，並經二位教授推薦者亦可申請。 

陸、申請期限：每學年第一學期（依函文公告日期）辦理，逾期不予受理。 

柒、應備文件： 

一、 申請書、學生證正反影本及身份證正反影本各一份。 

二、 檢附在校前一學年度上下兩學期成績單（正本）乙份。 

以上證明文件，逕送本會辦理。（※檢附資料請務必統一以 A4格式裝訂整齊） 

捌、 受獎者權利及義務：  

一、 經本會獎學金審核委員審定獲獎名單後，以正式公文通知各受獎者。 

二、受獎者須繳交訪問傑出校友記錄乙份，並交至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立屏東科技

大學校友總會進行資料審核，審核通過，再行給付獎學金。 

三、 受獎者應繳費加入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友總會。 

四、受獎者須出席頒獎典禮。 

       （※上述事情，若有未完成者，基金會有權停止獎學金發放。） 

玖、獎金給付：得獎學生應攜帶身份證、印章具領獎學金。 

玖、本辦法經本會董事會審議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教育部核備後實施。 

拾、本會會址：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學府路 1號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綜合大樓 1樓 校友總會辦公室 

電話：08-7740248、傳真：08-7740309 

拾壹、若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之。 


